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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国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熟市国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瑞科技”或“公司”）于

于 7月 13日、7月 16日和 8月 3日通过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发布《关于公司重大风险的提示公告》、《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和《关

于收到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的公告》。现就公司与南

京长江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子”）之间相互诉讼

事宜补充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0年 5月 9日，长江电子作为买方与国瑞科技作为卖方就买卖 1,530

套多网状云数据处理通信机签订了四份《采购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合同

总金额为人民币 7,007.4 万元，合同约定：买方在合同签订生效后 10 个

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0%的预付货款，卖方在合同生效后 270

个日历日内交付全部货物。其中关于交货地点的约定：卖方以安全、合理

的方式将货物运送到买方指定地点，经买方验收合格后并签署《到货验收

交接单》。 

公司方，基于经多次催告，长江电子未按协议要求履行合同约定的提

货义务和付款义务，为减少损失，公司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

讼。 



长江电子方，根据其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递交的《民事诉讼状》，

长江电子诉请主要认为：双方《采购合同》签订后，长江电子未收到国瑞

科技交付的任何货物，且至今长江电子也未能收到该批货物。合同签订后，

长江电子即按约支付了预付款项，并为该批货物的再生产加工，投入了大

量的资金、人力及物力，国瑞科技逾期交货的行为给长江电子带来巨大的

经济损失。国瑞科技逾期交货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违约，长江电子有权按

照《采购合同》的约定解除合同，并要求国瑞科技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经

济损失。 

二、下一步准备采取的措施 

针对长江电子向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公司

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权益。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被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冻结资金的情形不涉及公司主要银行账

户，冻结的资金仅为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开立的一

般户（账号为 708***826）内的 1051.11 万元存款。除上述冻结资金外，

该账户内其他资金、公司其他银行账户（含基本户及主要银行账户）均可

正常使用。 

特此公告！ 

 

常熟市国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4日 


